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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

有關收購兩種生物抗體產品

(1)生物抗體產品LY01008及LY06006已分別於中國進入第三期及第一期臨床試驗；
及

(2)建議尋求獨立股東批准

茲提述綠葉製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17年 8月 4日的公告（「該公告」）。除文義

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定義者具相同涵義。

生物抗體產品LY01008及LY06006已分別於中國進入第三期及第一期臨床試驗

董事會宣佈，根據賣方，LY01008（Avastin之生物仿製藥）及LY06006（ Prolia之生物仿製藥）
已分別於中國進入第三期及第一期臨床試驗。

誠如該公告所披露：

— LY 01008為適用於結腸直腸癌或非小細胞肺癌的重組抗VEGF人源化單克隆抗體注射

液，而根據公開的財務報告，Avastin（ LY01008的市場可比產品）於2016年的全球銷售額

為6,780百萬瑞士法郎，2016年在中國的銷售額為人民幣640百萬元。

— LY06006為適用於患有骨質疏鬆症的停經後婦女的重組抗RANKL全人單克隆抗體注射

液（規格為 60mg /瓶），用於減低椎體、非椎體和髖部骨折之風險。根據公開的財務報

告，Prolia（ LY06006的市場可比產品）於 2016年的銷售額為 1,635百萬美元，而該產品尚

未於中國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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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最近數十年，全球製藥業見證了生物醫藥銷售的大幅增長，董事會相信為保持競爭力及

維持長期的可持續發展，本集團加快發展其自家的生物抗體實屬重要。

建議尋求獨立股東批准

誠如該公告所披露，倘該等產品最終取得營銷授權並開始銷售，山東綠葉同意向賣方支付

相當於來自銷售該等產品收入的 10%的特許權使用費。該等特許權使用費付款於產生時可

能構成上市規則項下之持續關連交易，而本公司未來或需就關於該等特許權使用費付款而

遵守（其中包括）上市規則項下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於與資產轉讓協議訂約方進行進一步商討後，為減低有關資產轉讓的不確定性，尤其是資

產轉讓協議項下的商標使用費付款安排，董事會已決定，而資產轉讓協議訂約方亦已同

意，本公司現正尋求獨立股東批准以使本集團訂立資產轉讓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所有交

易（包括商標使用費付款安排）。因此，本公司將召開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以

考慮並酌情通過資產轉讓協議。

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劉殿波先生、楊榮兵先生及袁會先先生及彼等各自的聯繫人須就批准

資產轉讓協議的決議案放棄投票，此乃由於彼等間接於綠葉投資（及因此於賣方）擁有權

益。

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財務顧問

包括全體獨立董事在內的獨立董事委員會（「獨立董事委員會」）經已成立，以就資產轉讓協

議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嘉林資本有限公司（「嘉林資本」，為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

法例第571章）可從事第 6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受規管活動的持牌法團）已獲委任，以就

資產轉讓協議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委任嘉林資本為獨立財務顧問已獲

獨立董事委員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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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發通函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1)有關資產轉讓協議詳情的進一步資料； (2)獨立董事委員會致獨立股

東之推薦意見函件； (3)嘉林資本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之意見函件； (4)該等產品的

估值報告；及 (5)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及上市規則規定的其他資料的通函預期將於 2017年 12月
11日或以前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綠葉製藥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劉殿波

香港，2017年11月20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劉殿波先生、楊榮兵先生、袁會先先生及祝媛媛女士；非執行董事為宋瑞霖先

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化橋先生、盧毓琳教授、梁民傑先生及蔡思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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